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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担保人：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：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

3、债权人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

4、担保方式：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等。浙江精工此次银行融资方式主要

为流动资金贷款、工程类保函等。 

5、担保期限：3 年。  

6、担保金额：11,900 万元。 

7、其他：具体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担保形式等的确认，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

司管理层实施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本次担保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、健康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

利益。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同意公司应所控制企业浙江精工生产经营

资金需求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。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浙江精工日常经营和业务发

展需要，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求，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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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4 月 30 日 


